云南工商学院结核病疫情处置措施

发现学校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后，应立即实施病例管理和密切接触者筛查等常规疫情处置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一）接触者筛查
学校发现肺结核病例后，学院组织患者同班、同宿舍师生到定点医院进行症状、胸片、PPD筛查，所有接触者信息填写在《学校肺结核患者接触者筛查一览表》，组织接触者到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筛查。接触者筛查应在完成指示病例个案调查后的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寒暑假期间发现的患者，其接触者筛查也应立即启动，全部筛查工作应在开学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
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开展TST检测强阳性/IGRA阳性者的预防性治疗及随访工作。
（二）患者治疗管理
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规范的抗结核治疗。对休学/休课在家的患者，联系居住地的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落实治疗期间的规范管理；对在校治疗的患者，学校联系所在地的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学校共同组织落实治疗期间的规范管理，校医或班主任协助医疗卫生机构督促患者按时服药并定期复查。

主动联系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学校做好疑似病例的隔离工作，对接定点医疗机构采取各种方法进－－步明确诊断。疑似病例明确诊断后，学校应及时登记，掌握后续治疗和转归情况，对不需休学的学生，应安排好其在校期间的生活及学习。
（三）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
学校在专业机构的指导和协助下，在整个疫情处置过程中强化全校师生及学生家长的结核病防治知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工作，及时消除其恐慌心理，稳定情绪，做好人文关怀，做好患者和感染者的隐私保护，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
（四）主动监测学生的健康状况
健全宿舍、班、院（系）、学生处和校医院等学生健康状况信息的收集和报送渠道，及时发现疑似肺结核患者或肺结核可疑症状者。尤其对发生疫情的班级、年级、宿舍楼层以及感染率高的班级、宿舍应加强主动监测，保证可及时发现出现肺结核可疑症状的学生并有效转诊。
（五）环境卫生和消毒
学校要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并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做好相关场所的消毒工作。对肺结核患者和疑似肺结核患者的痰液进行严格消毒，对患者学习、居住、生活的环境进行消毒，同时加强教室、宿舍、图书馆和计算机房等人群密集场所的开窗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流通。
（六）学校结核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
学校发生结核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应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严格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相关预案的要求，及时启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按照边调查、边控制、边完善的原则，积极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落实各项应急响应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疫情的危害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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